
保險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行 條 文說 明

第四條 保險業有關外匯

業務之經營，應向本行

申請許可後，始得辦理。

保險業得申請辦理

前條各款全部或一部之

業務項目，並由本行依

其業務需要，於該條各

款範圍內分別許可之；

本行並得就同條第八款

許可之業務，另訂或於

許可函中載明其他應遵

循事項。

未經本行許可之外

匯業務不得辦理之。

第四條 保險業有關外匯

業務之經營，應向本行

申請許可後，始得辦理。

保險業得申請辦理

前條各款全部或一部之

業務項目，由本行依其

業務需要，於該條各款

範圍內分別許可之。

未經本行許可之外

匯業務不得辦理之。

一、因應保險業務種類及

商品不斷推陳出新，

保險業若擬以前條第

八款申請本行尚未開

放之外匯業務，為利

業者掌握商機，爰參

酌「銀行業辦理外匯

業務管理辦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於現

行條文第二項增列得

於許可函中載明相關

應遵循事項。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保險業申請辦理

第三條外匯業務時，應

檢附下列書件：

一、金管會核發之營業

執照影本。

二、董事會決議辦理各

該業務議事錄或外

國保險公司總公司

（或區域總部）授

權書。

三、金管會核准辦理各

該業務之證明文

件。

四、經法規遵循、稽核

及會計部門單位主

管簽署符合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規範或

會計準則之聲明

書。

五、營業計畫書（內容

第六條 保險業申請辦理

第三條外匯業務時，應

檢附下列書件：

一、金管會核發之營業

執照影本。

二、董事會決議辦理各

該業務議事錄或外

國保險公司總公司

（或區域總部）授

權書。

三、金管會核准辦理各

該業務之證明文

件。

四、經保險業負責人簽

署之法規遵循聲明

書。

五、營業計畫書（內容

應包括業務簡介、

作業流程、內部控

制制度、內部稽核

一、為落實業者法規遵

循，保險業於申請外

匯業務時，法規遵

循、稽核及會計部門

應自我檢視業務流程

符合相關主管機關相

關規定或會計準則，

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請各單位主管

出具聲明書以為證

明。

二、保險業辦理外匯業務

已有多年專業經驗，

為激勵其商品創新，

爰於符合前款相關法

規遵循聲明之前提

下，簡化其申請書

件：

(一) 簡化營業計劃書

之應記載事項。



應包括業務簡介、

作業流程、款項收

付等項目）。

六、重要事項告知書（含

風險告知）。

七、其他本行規定之文

件。

保險業申請辦理第

三條第三款及第七款業

務時，免檢附前項第三

款及第六款規定文件。

制度、會計處理等

項目）。

六、重要事項告知書（含

風險告知）。

七、其他本行規定之文

件。

專營再保險業務之

保險業，申請辦理第三

條第三款業務時，免檢

附前項第三款及第六款

規定文件。

保險業申請辦理第

三條第七款業務，應檢

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及營業計畫

書(內容包括業務簡

介、作業流程、徵信核

貸處理程序及風險管理

規範、會計處理等項目）

等文件。

(二) 考量財產保險業

及人身保險業亦

有兼營再保險分

入業務之需求，

爰比照專營再保

險簡化申辦外匯

業 務 檢 附 之 書

件，配合修正第

二項規定。

(三) 簡化辦理第三條

第三款業務之申

請書件，並將原

第三項規定與第

二項規定合併。

三、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除本辦法或本

行另有規定外，以外幣

收付之保險，其相關款

項之收付均不得以新臺

幣為之；其結匯事宜應

由要保人或受益人依外

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

之規定，逕向銀行業辦

理。

投資型年金保險累

積期間屆滿時轉換為一

般帳簿之即期年金保

險，得約定以新臺幣給

付年金，並由保險業依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

法等有關規定辦理結

匯。

以外幣收付之財產

第十三條 以外幣收付之

保險，其相關款項均不

得以新臺幣收付；其結

匯事宜應由要保人或受

益人依外匯收支或交易

申報辦法之規定，逕向

銀行業辦理。但投資型

年金保險累積期間屆滿

時轉換為一般帳簿之即

期年金保險，得約定以

新臺幣給付年金，並由

保險業依外匯收支或交

易申報辦法等有關規定

辦理結匯。

以外幣收付之財產

保險及再保險，其收付

幣別得依保險契約約定

之外幣收付，如涉及兌

一、鑒於外幣收付之保險

係指保險金額以外幣

計價之保單，其相關

款項原則上應以外幣

為之，惟因保險基於

不同險種可能衍生不

同之款項收付需求，

為保留管理之彈性，

爰於第一項增列除外

情形，並將本項後段

規定分列至第二項，

以茲明確。

二、原第二項規定改列為

第四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另基於以下考量，為

利財產保險業務經

營，爰就符合特定情



保險，得依下列規定進

行新臺幣收付：

(一)保險標的涉及

出、進口貨物

或提供跨境服

務，得約定收

受等值之新臺

幣保險費。

(二)得憑新臺幣證

明單據以新臺

幣進行保險給

付，如涉及結

匯事宜，則由

財產保險業依

外匯收支或交

易申報辦法等

有關規定逕向

銀行業辦理結

匯。

保險業辦理第三條

第二款及第三款業務，

其收付幣別得依保險契

約約定之外幣收付，如

涉及外幣間兌換並應由

保險業逕向銀行業辦

理。

換並應由保險業逕向銀

行業辦理。

形所生之特殊款項收

付情形，增列第三項

除外規定：

(一)保險標的如涉及進出

口或跨境服務，基於

國際貿易實務，要保

人為配合國外交易對

手之外幣理賠需求而

投保外幣財產保險。

考量該等財產保險承

保之事故發生機率低

但潛在賠償責任龐

大，保險費收入與保

險給付非如其他外幣

計價商品有必然之對

應關係，在此情形

下，爰明定其保險費

得以約定之等值新臺

幣為之。

(二)另受益人若於國內發

生實際費用支出，並

檢附新臺幣單據申請

理賠，為利財產保險

業落實損害填補原

則，爰依外匯資金實

需，明定得依據檢附

單據之幣別，覈實以

新臺幣進行保險給

付。


